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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抑或创新？

——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特殊性的理论思考

徐旭初 1, 2 吴 彬 1

摘要：本文试图探讨三个涉及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根本问题：①中国的农民合作社是否特殊？

②如果中国农民合作社的特殊性是既定的，那么，它为什么特殊？③这些“中国特色”的合作社还

是不是“合作社”？本文研究发现，基于 Leavitt的组织模型，作为舶来品的合作社在目标、参与者

（成员）、技术（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基本组织要素方面均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从历史因素

和制度因素考察，中国的农民合作社之所以会呈现出特色形态，是因为其背后隐含着两大关键机制

——先赋的产业化机制与引致的合法化机制。通过回归合作社制度硬核，并适当放宽合作社的定义

域，本文认为，可以将“惠顾”划分为“直接惠顾”和“间接惠顾”。进而，本文推断，当前中国大

多数农民合作社是具有合作制属性、同时产业化和制度性色彩鲜明的股份合作制的改进型（且为过

渡型）中间组织，这些合作社并非异化的或伪形的合作社，而是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形态。

关键词：合作社 异化 产业化机制 合法化机制 定义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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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止到 2017年 4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193.3万家，

入社农户超过 1亿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6.8%①
。十年间，在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核心的

政策体系指导下，中国农民合作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合作形式不断丰富，行业领域不断拓展，产

业链条不断延伸，带动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然而，伴随着农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不少问题始终没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环境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优化研究”（项目编号：

713730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连片特困地区农民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及其益贫效应研究”（项目编

号：17YJC790161）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贫困地区农村合作组织的治理结构及其减贫绩效研究”

（项目编号：2016B12）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与编辑部老师细致的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
数据来自胡璐、董峻：《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193.3万家》，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22/c_11217

08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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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有效解决。

一方面，相当部分的合作社存在发展欠规范或不合意现象。比如，法定治理结构流于形式，财

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甚至少数核心成员独大专权，以致于普通成员只能享受价格改进而难以分享二

次返利、盈余分红等其他独特的组织收益，严重制约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不少学者据此判定国内

绝大部分农民合作社是假的。譬如，何秀荣（2010）曾坦言，“政策鼓励合作社，然后我们就冒出大

堆合作社来，仔细一看大概 80%以上的合作社是假的，所谓的合作社，它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徒有虚

名的，但没有实质性活动的组织”
①
。又如，邓衡山、王文烂（2014）研究指出，“中国大部分甚至

是绝大部分合作社都不具有‘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的本质规定”，因此，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农

民合作社。面对庞大的合作社基数和农村分工分业深化的基本背景，有学者指出，大农联合小农组

建合作社的最初目的，部分地是套取国家财政扶持资金，换言之，政府虽然乐于见到真正的合作社，

但由于扶持资金有限，而大农事实上已经成长起来，扶持大农建立“假合作社”比构建普惠制的扶

持机制或构建一个更严密的遴选机制，其行政成本要低很多（仝志辉、温铁军，2009）。于是，部门

权力结合下乡资本加上与少数乡村精英合谋就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冯小，2014），

“真合作社”在争夺外部扶持资源的过程中被无情挤压（张颖、任大鹏，2010）。在这一过程中，

小农自然逐渐被排斥，能人（大户）或企业主导的合作社成为了合作社的主流形式（苑鹏，2001；

张晓山，2004；徐旭初，2005；潘劲，2011），而且这些（“假”）合作社形态又缺乏“去异化”的

内在抑制机制（陈义媛，2017）。与此同时，在物质支持有限且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原本的真合

作社异化成“伪合作社”，因为为了独享政策扶持的好处，就必须异化成由少数人控制的“伪合作社”

（邓衡山等，2016）。因此，“知假扶假”现象普遍化，作为意外性后果的合作社制度出现了“名

实分离”（熊万胜，2009）。

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突破专业合作范畴，各式新型农民合作社形态不断涌现。随着城镇化的快

速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规模化经营快速发展，农民对联合与合作的意愿更加强烈，

对合作的内容、层次和形式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外，土地股份合作社、

社区股份合作社以及大量的新型农民合作社形态（例如资金互助社、农机合作社、旅游合作社、劳

务合作社、物业合作社等）纷纷涌现，合作社呈现出泛化的势头；而且，许多新型合作社的质性令

人怀疑，“相当部分被当作合作社对待的‘合作’组织均非合作社”（马彦丽、黄胜忠，2013）。

应当承认，当前绝大部分合作社在规范化建设方面确实难以尽如人意，尤其是当兴办合作社成

为一种任务（特别是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任务）、一种时髦（特别是在全面脱贫攻坚背景下彰显

合作社所谓益贫偏好的时髦）、一种手段（特别是作为可以比较轻松地套取政府直接财政扶持的手段

以及相关主体参与寻租的手段）时，人们面对的必然是类型繁杂、良莠难辨的“合作社丛林”（徐旭

初，2012a）。诚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合作社在实践中必然呈现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它

①
摘自 2010年 6月 10日何秀荣在“企业‘下乡’的收获与困惑——企业与农村社区商业合作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

（转引自刘老石，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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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有在发展中才有可能逐步规范。关键是合作社朝什么方向发展？”（张晓山，2009）

基于以上现实背景，也正值《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 1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探讨这样三

个涉及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根本问题：①中国的农民合作社是否特殊？②如果中国农民合作社的

特殊性是既定的，那么，它为什么特殊？③这些“中国特色”的合作社还是不是合作社？

二、回归组织：农民合作社的构成要素

正如 Simon所言，“为了建立理论，特别是为了建立那些使我们能据之推理的理论，我们必须

对现实进行简化。我们不是试图捕捉真实世界里的每一个复杂因素，而仅仅是抓住其中最重要的因

素，并且注意防止使我们从理论中得出的那些推理超越理论本身对现实的近似界限”
①
。因此，为

了更好地解析作为组织的农民合作社，必须回到关于组织的预假设。著名的 Leavitt组织模型指出，

任何组织都包括社会结构、参与者、目标、技术、环境五个重要组成部分（见图 1）。而关于农民合

作社，本文认为，这五大要素也缺一不可。

图 1 钻石结构：组织模型

资料来源：Leavitt（1965）。

（一）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指组织参与者关系的模式化和规范化，包括应然的“规范结构”和实然的“行为结

构”两部分。其中，“规范结构”包括了价值观、规章制度和角色期待（斯科特，2002）。对于合作

社而言，其一，关于合作社的基本价值观，国际合作社联盟 1995年在《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的

背景文件中曾指出，“因为合作社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已经深受传统的合作社信念体系的影响，因此，

任何关于合作社价值的讨论都必须深刻关切适当的道德行为问题，以期达成一个关于合作社价值的

虽然复杂但很有意义的全球性共识”
②
，并据此提出了合作社六大价值理念，即自助、自担责任、

①
转引自李友梅（2001）。

②
转引自吴彬（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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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平等、公平、团结。其二，合作社最重要的规章制度无疑是章程。合作社章程是在法律法规

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框架内，由全体成员根据各自合作社的特点和发展目标制定的共同一致的意思表

示，载明了合作社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三，一般认为，合作社成员的主要角色分别是惠顾者、

所有者和控制者
①
，而理想的合作社，其成员角色期待必定是此三大角色的高度一致。

然而，考察现实不难发现，在合作社实然的“行为结构”方面，合作社价值理念式微、合作社

章程虚置、成员角色不统一等现象较为普遍。譬如，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合作社对经济价值的追

求日益凸显，经济价值超越了伦理价值，成为合作社发展的源泉（张艳芳，2011）。为了体现合作社

“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性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赋予合作社章程以较大的自由度，但现实中

绝大部分合作社都是照抄照搬国家出台的合作社示范章程，出现了不理想的“章程虚置”现象（徐

旭初，2012b）。此外，当前大量不规范发展的合作社已经形成了包括内核成员、外核成员、股东成

员、惠顾成员和带动成员等的多层异质性成员结构（邵科、朱守银，2014）。

（二）参与者

组织的参与者是指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而为该组织做出贡献的个体（Barnard，1938；Simon，1945）。

应该强调，组织的参与者首先是社会行动者，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遵从或不顺从，构建和决定了

组织的结构。换言之，社会结构规范着参与者，而参与者的行动同时也建构了组织的社会结构。

成员自我服务和成员民主控制是合作社区别于投资者导向企业（IOFs）等其他商事组织的最本

质特征，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的权利均来自其成员资格。因此，探讨合作社层面的问题首先必须回

到合作社成员层面。正如徐建群（2016）所言，合作社只是一种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本身的积累

与建设并不是目的，其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于成员的发展，成员的发展是合作社发展的根本动力

之所在，也是最终目标之所在。在理想状态下，合作社成员同质，包括个人资源禀赋、经营规模以

及出资占比等都大体相同。然而，现实中，由于农民分化的先决结构背景，合作社成员中呈现出了

普通成员与核心成员的区隔现象。其中，本文认为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扮演驱动者角色的合作社核心

成员。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处于“天然”弱势地位的农民为了有效应对自然和市场风险并改善自

身状况，产生了内在的合作需求。而Röpke认为，“建立合作社的可能性不会自发地转变为现实性，

没有合作社企业家就不会有合作社”
②
。诚然，作为驱动者的“合作社企业家”是关键要素（如经

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拥有者，他们承担了主要的合作风险和合作成本，并与其他成

员共享合作利润，他们更多地遵循旨在寻租（指经济租）的合作策略（行为），而普通成员则选择了

策略性依附或追从于核心成员。当然，普通成员的边缘性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合作意识，或者

法制的缺失，而是由其在合作社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决定的（陈义媛，2017）。

①
理论上讲，合作社成员主要扮演着顾客、惠顾者、所有者和控制者四类角色（Coltrain et al.，2000；Barton，2004）。

鉴于惠顾者在广义上就是一个固定的顾客，因此，在合作社语境下，“顾客”这个术语可以被内含于“惠顾者”。因此，

合作社成员的主要角色分别是惠顾者、所有者和控制者。

②
转引自国鲁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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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

简言之，组织目标是指参与者力图通过其行为活动而达成的目的（斯科特，2002）。许多组织理

论学者（例如 Simon，1964；Barnard，1938；Clark andWilson，1961）都认为，不论对组织的参与

者还是对外部公众来说，目标都作为附属物的基础而存在，是参与者认同和行为动机的来源。而且，

组织目标还对组织获致合法性、吸引资源、找到利益联盟者等产生重要影响（斯科特，2002）。

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ICA）的权威界定，“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其联合所有与

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
①
。可见，合作社

的核心目标是满足成员的需求，而这一需求可以是单纯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也可以是其混合。

但合作社绝非只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天然地”具有满足成员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更高水

平需求的功能。然而，一方面，近几十年来，工商资本日益强大，市场经济几乎已成为全人类公认

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合作社日益面临以纵向协调为主要特征的纵向一体化与供应链管理趋势，合

作社市场化发展已成大势。另一方面，随着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增强，作为驱动者以及制度设计者

的核心成员，其个人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内嵌于合作社的组织目标中。因此，在这种外部环境挤压

和内部利益冲动的双重作用下，合作社的组织目标往往不得不发生“外向性扭曲”，放松“益贫性

（pro-poor）”的合作初衷，逐步从以成员利益为导向转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四）技术

所有组织都拥有为其使命和任务所用的技术，这些技术通常部分地植根于硬件设施，同时又包

含了参与者的知识和技能。而且，环境不仅是投入的来源和产出的接收者，也是组织所使用的工作

技术和工具的主要来源。因此，应该重视作为“内部”要素的技术将组织与环境连接起来的程度（斯

科特，2002）。对于合作社而言，其组织技术体现在两方面——软技术与硬技术
②
。所谓软技术体现

为软性的文化或制度，主要是表征合作社本质规定性和价值基础的合作社组织理念、文化传统和制

度安排。而所谓硬技术则主要体现为包括标准化生产、统一购销、加工增值等合作社业务流程上的

具体技术、工艺或规范。当前中国农民合作社在技术方面的问题是硬技术多，软技术少，当然，这

与参与者结构（特别是核心成员）有关。由于旨在解决某些“关键性问题”的特殊技能或难以被替

代的专业化职能是组织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Crozier and Friedberg，1977），本文认为，可将拥有特

殊资源或技能的核心成员称为技术中继者（technique relays）。他们通常是合作社的驱动者，既代表

合作社与部分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打交道，又向合作社传递外部环境要求，引

导构建相关技术规则，并促使合作社成员遵守这些规则。由此，他们通过自身的企业家才能、市场

渠道、技术能力等，既减少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为自身提供了寻租和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

①
详见 ICA, 1995, Co-operative Identity, Values & Principles, https://ica.coop/en/whats-co-op/co-operative-identity-values-

principles。
②
软硬技术的区分主要源自合作社与生俱来的双重属性（企业属性和共同体属性）——合作社的理想与旨趣更多地是

共同体属性（或形态）的，而其途径和手段则主要是企业属性（或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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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

每个组织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并且必须适应的物质、科技、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没有一个组织

是自给自足的，所有组织的存在都有赖于与其所处的更大体系的关系。而且，最好或最合适的组织

结构依赖于正在进行的工作类型和组织面临的环境要求或条件（斯科特，2002）。

在Cook（1995）看来，合作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抵御市场失灵的“防御性”应激组织。因此，

“当市场环境是清晰的、安全的和持久的时，合作社也必然是相对稳定的”，但问题在于，“近二三

十年来这个原本清晰的、舒适的世界已经改变了”（Hendrikse and Veerman，2004）。就外部环境而

言，农业产业正处于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构性变革中，这迫使合作社必须尽快适应现代农业的市场需

求转向；同时，就内部环境而言，随着合作社规模逐步扩大，成员异质性也会显著增大，导致成员

的战略选择差异日益凸显，因此，合作社的信任基础受到了极大冲击。另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

合作社日益被政策环境以及合法性需求所引导，日益承载越来越多的外在的制度性期待。因此，在

中国，农民合作社深深嵌入中国特色的发展环境之中，总体而言，合作社发展处于结构嵌入（成员

异质性）、市场嵌入（供应链时代）、制度嵌入（社会政治结构）、村社嵌入（村社传统）四重嵌入之

中，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机遇要严峻得多，面临的约束要复杂得多，合作社企

业家要稀缺得多，成员禀赋要参差得多，政府介入要频繁得多（徐旭初，2008）。

综上，基于 Leavitt（1965）的组织模型，回归农民合作社的基本组织特征，其理想的与现实的

组织状态大致如表 1所示。不难看出，端始于环境条件的时空改变，作为舶来品的合作社在中国大

地上明显有偏于经典合作社形态，目标、参与者（成员）、技术（文化）和社会结构等组织要素均呈

现出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

表 1 农民合作社的基本组织特征

状态 环境 目标 参与者 技术 社会结构

理想状态
清晰、有序的业

内竞争

成员导向，

互助益贫

成员资格基本同

质

突出软技术（共同体属

性）

恪守价值观，基于章程

设置机构和制度，成员

角色同一，民主控制

现实状态

复杂、强烈的技

术环境和制度

环境

市场导向，

合作共赢

成员资格异质化，

驱动者与制度设

计者地位突出

突出硬技术（企业属

性），技术中继者地位

突出

现实主义，章程虚化，

成员角色分化，少数人

控制

三、本土特色：农民合作社的关键机制

如果承认中国农民合作社的特色形态是既定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对其何以可能的现

实原因的解读。时至今日，在确认中国农民合作社独特的嵌入式结构背景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关键机制引致了这样的特色形态；而且，必须高度重视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因

素”和“制度因素”。正如邓宏图等（2014）指出的，“这两种因素的存在使农业合同选择在许多情

况下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权利与权力的配置过程，而不单纯或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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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过程”。本文认为，中国农民合作社旨在探寻兼具合宜性与合意性的发展路径背后，主要隐含

着两大关键机制——先赋的产业化机制与引致的合法化机制。

（一）先赋的产业化机制

首先，在内部成员异质性的前提下，在面对外部供应链管理环境时，小农往往选择规避风险作

为第一要务，所以，合作社核心成员就成了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而这种异质性

的成员结构往往先赋地决定了合作社的产业化导向。其次，自市场化进程开始以来，中国农业发展

尤其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业已呈现出与欧美国家大相径庭的路径。可以认为，欧美国家的通常路径表

现为农民先进行初级农产品购销层面上的横向联合，而后进行价值链的纵向延伸。与之相反的是，

中国则是在推行“包干到户”的家庭承包制十余年后，于 20世纪 80年代末先开始推进农业产业化，

而后于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展合作组织，更是直到 2007年才正式施行《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全面引导和规制合作社发展。换言之，中国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是先纵向联合，后横向联合（即

发展合作社）。

因此，中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双重产业化”现象：一方面，合

作社在外部主动或被动地逐步融入产业链，力图适应和实现纵向一体化；另一方面，合作社也出现

内部产业化现象，即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纵向的兼具要素合约、商品合约与

关系合约的契约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当前甚为普遍的大户带动型合作社实质上是（大户与小户之

间的）合作制与（大户或核心成员之间的）合伙制的混合形态，有些大户与小户之间干脆就是一种

带有合作制外衣的较稳定的市场合约关系。在这种有偏于经典合作社模式的现实结构中，“看起来是

上层农赚了中下层农的钱，但其背后的逻辑确是一种分利机制”（周娟，2017）。

不难想见，这种由资源禀赋和政治社会条件导致的农业现代化的差异化起步方式和发展路径，

极有可能会造成中国农民合作社发生方式和发展走向的独特性。而且，产业化机制驱使合作社依据

不同的价值和目标在具体情境下选择成员，使得成员边界成为一个可伸缩的范围（李琳琳、任大鹏，

2014）。事实上，正是这种制度路径的历史性差异，使得中国农民合作社在起点就蒙上了一层股份化

或股份合作化的色彩，而且这层色彩在农业产业化越发达的地区就越浓重
①
。

因此，当前国内普遍呈现的能人或企业带动的股份合作化的合作社发展模式，究其根本，是对

异质性的成员结构以及“先产业化、后合作化”的独特制度路径的映射，无非是以产业化机制实现

对市场效率的追求，意在节约交易费用。在这种先赋的产业化机制的作用下，合作社成员的合作类

型将会从传统的劳动、业务合作迅速走向资本、技术等要素合作。而且，在中国农产品供大于求的

市场格局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深入开展的今天，在农产品终端消费者

需求多样化和农业技术深入发展的趋势下，核心成员主导合作社的情况依然会在相当程度上沿袭下

去，除非参与合作社的成员在资源禀赋上呈现出一定的同质性。

①
在当前扶贫攻坚中，由于产业化扶贫日益成为精准扶贫的主要途径之一，实际上贫困地区的农民合作社也带有鲜明

的股份合作制色彩，而非典型的合作制色彩。



异化抑或创新？

- 8 -

（二）引致的合法化机制

理性的组织实践在本质上是制度性的。著名管理学家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很早就指出，

“受技术发展的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然不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经

济”
①
。因此，作为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经济组织，合作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获致（外

部）合法性地位，以得到官方的关注、许可并争取资源输入。故而，合作社从一开始就难免对政府

相关部门产生强烈的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是一种源于在基层“合作社企业家”供给短缺条件下合

作社寻求政府来担当“准合作社企业家”的工具性组织行为（苑鹏，2001；徐旭初，2005），更准确

地说是合作社长期处于合法性困境下“合法化”努力的结果
②
。

稍加回顾，政府对合作社的功能期待大致经历并涵盖了下列顺序：①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带领分散小农进入大市场、参与市场竞争。②为配合农业

规模经营和农地流转，兴办土地股份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被视为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主体，

通过农户土地经营权入股，统一经营，合作发展，以获得规模效应。③突破合作社自我服务的边界，

拓展和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功能，如大量农机合作社、植保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类合作社形态涌现

出来。④合作社形式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领域，而是被广泛应用到大农业、农商业、第一第二

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范畴，如旅游合作社、劳务合作社、物业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社形态纷纷涌现。

⑤将合作社形式运用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使之成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载体。⑥

近期以来，合作社又被视为推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打造为农服务大平台的

核心力量。不难看出，在前述过程中，政府赋予合作社合法性的基本逻辑理路，鲜明地表现为从主

体化到载体化的趋势，亦即，从开始时将合作社视为农业经营主体，到逐渐对其附加诸多外在的非

效率的制度性期待，并以相应的政策环境加以引导（或诱导），进而使其日益成为农业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政策载体。

在这种从主体化到载体化的合法化机制的引致下，一方面，许多农民合作社为了获得合法性资

源，积极追随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努力承担起一些符合政策期待的社会化生产经营和服务功能，而

这些功能有些未必是这些合作社能够或适宜承担的。另一方面，不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出来

的新型社会化和组织化需求都纷纷被冠以合作社的名号。这些合作社虽然具有一定的合作属性，但

往往在财产关系、治理结构以及业务运营上都内在地显著带有股份化或股份合作化的色彩，天然地

缺乏制度规范性。

由上可知，中国农民分化和外部供应链环境先产业化（纵向一体化）、后合作化（横向一体化）

的历史路径造成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先赋的产业化机制，而这一机制的直接反映就表现为能人或企业

①
转引自（李友梅，2001）。

②
美国社会学家Meyer and Rowan（1977）提出，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这

里所指的“合法性”，就是农民合作社获得社会和政治力量承认、支持、参与的基础，而“合法化”是组织寻求合法

性基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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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合作社的普遍化。与此同时，由于合作社自始至终亟需政府赋予其外部合法性，而政府又为

合作社附加了很多非效率的制度性期待，从而这种引致的合法化机制就使其呈现出显著的从主体化

到载体化的本土特色。因此，以上两大关键机制导致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进程中独特的股份化或

股份合作制形态以及名实不符问题、载体化现象等。

四、起点诠释：农民合作社的本质重构

行文至此，本文最终需要解答的疑惑是，这些富于“中国特色”的合作社到底还是不是合作社

呢？如果从经典的合作社本质规定性（即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来回答，以邓衡山为代表的部分学

者的判断恐怕并没有错——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社（邓衡山、王文烂，2014；邓衡

山等，2016）。然而，存在即是合理，以经典观照现实并不是目的。本文认为，应适当放宽合作社的

定义域，努力在合作社经典原则的可移植性与中国具体实践的本土性之间寻求平衡点。马奇和西蒙

发现，“每一个组织理论，都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种属于组织范围内的人类哲学，这种哲学是组织

的成员必须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认真考虑的”
①
。为此，本文尝试回到合作社的制度本源并对

其制度内核进行重新剖析。

（一）合作社制度硬核的重构

纵观国际合作社原则 170余年的流变过程，不难发现，它始终恪守着一些最为根本的原则，或

称之为质性规定，主要体现为“成员民主控制”“资本报酬有限”和“按惠顾额返还盈余”三大核心

原则，它们依次对应着合作社的控制权（或治理权）、所有权和收益权，以此确保合作社的组织底线。

在 Barton（1989）看来，以上就是传统合作社的“硬核原则”
②
。当然，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实践和发

展，其质性规定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漂移（黄祖辉、邵科，2009）。应瑞瑶（2004）曾对此有过比较全

面的总结。他指出，现代合作社制度正逐步从入社退社自由向合作社成员资格不开放变化，从绝对

的“一人一票”制向承认差别发展，从公共积累的不可分割性向产权明晰化方向发展，从对资本报

酬率的严格限制向对外来资本实行按股分红方向发展，而社员管理合作社被拥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

理所取代。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本文认为，需要重新剖析合作社的制度硬核并适度放宽其定义域。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有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从前述分析可以得出，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环境条件，中国农民合作社的

组织要素和现实形态明显有偏于经典合作社形态，其发展路径和关键机制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本土特

色。因此，由于当前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在吸纳西方合作社思想的基础上，考

①
转引自李友梅（2001）。

②Barton（1989）指出，传统的合作社硬核原则（hard-core principles）包括：①成员民主投票（一人一票，即成员民

主控制）；②成员资格平等；③基于成本开展运营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按惠顾额分配盈余；④限制权益资本分红（即

资本报酬有限）。本文之所以未单列“成员资格平等”原则，是认为可以将这一原则视作内化于“成员民主控制”的

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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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本土特点的“嫁接”相较于恪守原则的“移栽”必然更具有生命力。而且，在这个初级阶段必须

有本土的评定标准（刘老石，2010）。就本土实践而言，由现实情境倒逼而产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包括新近公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草案）》），其在立法导向中着眼于合作社的激励相

容（默许企业家寻租和普通成员的策略性参与）、允许合作社带有股份化印记，这就决定了它对于合

作社只能是有限规制（徐旭初、吴彬，2017）。

事实上，无论是国际合作社联盟标准还是本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标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

看，合作社原则标准必定会随着整体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始终朝着有利于合作社发展并旨在不断增

强其竞争力、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方向自我完善。正如国际合作社联盟在修订合作社原则时所强调的，

“合作社原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列表，而是按惯例应进行定期的重新审视；合作社原则只是赋予了

一个框架，在其中，合作社可以有效地把握未来”
①
。

（二）合作社定义域的放宽

自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政府文件中便纷纷以更具包容性的“农民合作社”一词替代

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不难看出，对于合作社提法的改变意味着政府开始倾向于倡导发展多元化、

多类型的合作社，尤其是将“股份合作社”并列于“专业合作社”，并以“农民合作社”统御二者。

当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显著的股份化倾向以及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甚至诸多新型合作

社形态时，其合作社属性应如何解释？

一般认为，“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但若根据这一标准，在现实中要找

到所有的所有者都是惠顾者，而所有的惠顾者又都是所有者的合作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只是

理想类型合作社才具有的特征（徐旭初，2005）。张晓山、苑鹏（1991）也曾指出，合作社中所有者、

经营者与生产者的“三位一体”，仅是某类型的合作社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并非永久性的普遍现

象，不能以此来定义合作社的本质。

就传统且主流的专业合作社（国际上多称为“营销合作社”或“经销合作社”）而言，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许多合作社的产权安排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呈现出程度各异的对质性底线的漂移现象。

然而，关键是这些专业合作社是否已丧失合作社的本质属性。这就要视其偏离合作社质性的程度而

定
②
。不过，更深刻的问题是，对于土地股份合作社和社区股份合作社以及类如农机合作社、旅游

合作社、劳务合作社、物业合作社等新型合作社形态而言，其合作制（合作社）属性又该如何解释

呢？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其股份化问题，而在于如何解释在这种股份合作形态中成员的“惠顾”问

题
③
。换言之，如果（必须）认定它们是合作社

④
，那么，成员对合作社的惠顾体现在哪里？这也许

①
参见 ICA, 1996,Background Paper to the Statement on the Cooperative Identity, http://www.uwcc.wisc.edu/icic/issues/prin/

21-cent/background.html。
②
事实上，合作社的质性程度因时、因地、因社而异，虽有一个大致的质性底线却又常常缺乏共识，所以难免莫衷一

是、仁智各见。

③
张晓山（2017）也指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修订中，有两个问题应深入讨论，其一便是“没有交易额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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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特色实践对国际合作社理论的最大挑战和最大贡献。

因此，合作社的“惠顾”概念或许应该被创新性地重新诠释，其定义域得以适度放宽。本文认

为，任何经济组织都是基于某种基本生产要素建构，并进行所有权安排的。与企业基于资本进行所

有权安排不同，合作社是基于惠顾进行所有权安排，并且这种惠顾可以分为直接惠顾和间接惠顾
①
，

前者是指成员以其自己生产的产品（服务）进行投售（专业合作社就是如此），后者是指成员以其自

己拥有的基本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进行委托生产并进行投售。据此，或许可以认为合作社可

分为业务惠顾型合作社与要素惠顾型合作社
②
，前者是直接惠顾者（即直接生产者）拥有并控制的

组织，后者是间接惠顾者（即要素拥有者）拥有并控制的组织。不过，后者与股份公司又有什么区

别呢？是从事农业？当然不是；是拥有公共财产？也不是，因为存在公共财产并不违背合作制，反

而是经典合作制的重要特征；答案是民主控制，是基于“人本”的民主控制。换言之，合作社作为

一种特殊的治理结构，它与另一种典型的治理结构——股份公司的根本差异就表现为：合作社是“人

本”（以成员为根本）的民主，而公司是“资本”（以资本为根本）的民主。具体而言，合作社的“人

本”民主是基于人格的、建立在惠顾（使用）基础上的“人本”民主，这里的“人”特指惠顾者（使

用者）。既然合作社的主要民主方式是直接民主，那么，合作社的民主控制必然主要是“一人一票”

的形式。在合作社的产权结构中，合作社的所有权决定合作社的治理权，而合作社的所有权又是由

合作社的使用者成员资格即惠顾权所决定的。在此意义上，合作社的所有权结构（或者说股权结构）

就并非很重要，更核心的问题变成了成员资格——“谁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以及在此基础上

的民主控制。

所以，如果要认定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及其他新型股份合作社的合作社性质，那么，惠顾者成员

（包括直接惠顾者和间接惠顾者）对合作社实施民主控制的底线一定要守住，要严格限制外来资本

的投票权。或许只有这样看，诸多新型股份合作社的合作制（合作社）性质才是可以解释的
③
。

因此，基于对“惠顾”的重新诠释，可以看出，现在的合作社大多已从过去的以单要素合作（特

别是劳动合作）为主走向了全要素合作（王曙光，2008）。杂糅了各种要素惠顾的合作社大多力图突

作社是否还能算作合作社”。

④
事实上，新型合作社形态大都在工商部门完成了登记注册，取得了合作社法人资格。

①
目前，国际合作经济界并无此分法。而在中国，要解释股份合作制，可能必须进行此理论创新，否则，很难解释股

份合作制组织的合作制属性。当然，本文从“惠顾”入手进行合作社本质规定性的重构，并不是认为可以不再坚守“按

惠顾额返还盈余”（即二次返利）的制度硬核，而是认为应当创新性地重新认识“惠顾”。

②
正如Hansmann（1996）认为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实际上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更准确地说是债权人

合作社或资本合作社。在此意义上，现代企业（股份公司）就是一种极端的要素惠顾型合作社。实际上，Chaddad and

Cook（2004）深受Hansmann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影响，据此提出了目前较为公认的合作社产权类型的二叉树分析框架。

③
在此尤应指出，社区股份合作社或许应该单独加以讨论，因为它更多地是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一种带有合作制色

彩的经营方式变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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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经典合作社的一些基本特征，成员关系更为紧密，持股也未必均衡，决策上也不太强调一人一票，

分配上更是多以按股分红为主等，从而更多地带有股份制色彩。于是，可以认为，中国当前大多数

运营正常的农民合作社是具有合作制属性、同时产业化和制度化色彩鲜明的股份合作制的改进型中

间组织
①
。因此，虽然可以放宽有关惠顾的定义域，但仍要坚守服务成员的基本宗旨和民主控制的

组织底线。同时，在合作社的日常运营过程中，必须区分清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确实被虚置了，

抑或只是普通成员进行的一种策略性授权。本文认为，其中确有治理结构被虚置的成分，但在很大

程度上，在成员异质性的前提下，可能更多地体现为后者。

更进一步地看，股份合作制问题确实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是中国近 40年来市场化进程的历

史产物，国际上少有此类问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基础和市场经济发展的

历史进程。前者要求共同共有，后者要求产权明晰；换言之，集体经济不能丢，又要有效率地运行。

因此，股份合作制或许正是一种集体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只是这样就始终存在着个体化与社会化之

间的张力。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以增进产权明晰程度为

核心的个体化进程和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核心的社会化进程；前者因集体经济制度基础而突出，

后者因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显著。依此视角，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基础和市场经济发

展的历史进程下，努力实现个体化与社会化相结合则是在所必然的了。

如此，不难看到，实质上，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在个体化框架下实现社会化，而社区股份合作社

则是在社会化框架下实现个体化，此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带有或深或浅的集体制的底色；至于农

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其他新型股份合作社，由于它们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组织和运营的，与集体制

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
②
，实质上也是在个体化框架下实现社会化，这也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与农民

专业合作社密切相关的缘故。

同样，也不难看到，土地股份合作和社区股份合作，包括专业合作社股份化形态的发生和发展，

都与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市场化程度越高，股份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则越大；反之，其必要性

和可能性则越小。只是股份合作制的具体形式最终还是呈现为“合作社质性程度”，而且，如果当前

股份合作制是改进型、非平衡态或短期常态，那么，它是否是独立的制度形态？其终态是什么？它

是否可逆？这些都还有所争议，也缺乏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制，一切都在发展之中。

五、进一步讨论与启示

在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问题上，或许正如Weick所倡导的，“我们不应执着于实体性的概念，

而应该接受从一个实体性的概念（组织）转变为一个过程性的概念（组织化）”
③
。因此，为了能够

更通透地看待众多合作社实践（特别是所谓真假合作社现象），必须回到农业组织化的视角。所谓农

①
至少在目前是改进型或过渡型，还未进入稳定态。

②
类如旅游合作社、农宅合作社、劳务合作社，由于具有显著的在地性，所以有时也与村社组织具有一些联系。

③
转引自斯科特（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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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组织化至少包括农业合作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其一，合作化是指农户通过集体行动达

致减工降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换言之，合作社的初衷是基于成本开展运营活动，旨在省钱。其

二，产业化即纵向一体化，是通过延长产业链、供应链或价值链来整合外部利益相关主体。个中关

键是如何分配产业化收益，是公平分配给合作社成员抑或由少数骨干成员独享。其三，社会化是指

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共性的、非核心的、但内包不经济的农业生产环节或业务流程剥

离出来，外包给外部专业服务提供者来完成的经济活动。

中国绝大部分合作社因为同时杂糅了合作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的农业组织化功能，因此看起来

并不“规范”。通常地，合作社较多地在农业投入品采购方面体现出合作化功能，而在农产品销售方

面常常表现出内部产业化关系；同时，合作社还可能部分外包生产环节或业务给其他社会化服务组

织，或者在满足成员自我服务的基础上成为外包服务提供者，从而表现出社会化功能。至于为什么

中国合作社不能同时规范地兼容合作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的功能内容，这需要归因于成员异质性、

外部供应链压力、政府强势引导以及村社文化传统等基础性因素。但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一些合作

社更多地发挥了（内部）产业化、（外部）社会化功能，就简单地斥之为“假合作社”，因为其实它

们大多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合作化功能的（徐旭初，2015）。而且，真假合作社的争论其实没有意义，

应该留给合作社更多实践的空间（刘老石，2010）。张晓山（2009）也认同，大户或公司引领合作社

是现实的，而作为社员的专业农户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是合作社未来走向健康与否的试金石，而这

必须由实践来检验。

不仅如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合作社发展视为帮助实现其公共职能的重要政

策工具之一
①
。毋庸讳言，在实用主义指导下，中国政府扶持合作社的初衷其实是将其视为小微企

业，希望借助它们带动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只要合作社确实具有一定的带动能力，即便

不甚规范，与法律有些出入，政府也会采取策略性容忍的态度（吴彬，2015）。当然，合作社本身也

具有某种天然的“益贫性”，可以成为政府实施各项“三农”扶持政策措施的有效组织媒介（吴彬、

徐旭初，2009）。与此同时，面对农民合作社“重数轻质”的快速发展的现实，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也为了维护成员合法权益、增强合作社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

不断强调应把规范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开展了一系列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活动。然而，

典范对非典范的所谓“示范”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典范通过或虚或实的仪式性活动获取资源的各种方

式，而典范是否名实相符并不是非典范是否对其模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这种“示范”作用往往

也难以符合制度设计者的本意（王敬培等，2014）。因此，政府意图兼顾实用化和规范（示范）化，

但这两种政策导向之间天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矛盾，由此强化了当前中国农民合作社名实不符、一

实多名的问题。

无论如何，当前中国大多数运营正常的农民合作社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合作制属性，是产业化和

制度性色彩鲜明的股份合作制的改进型（且为过渡型）中间组织，这些合作社并非异化的或伪形的

①
这一点在 20世纪 50、60年代中国合作化运动及其后的人民公社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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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
①
，而是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形态。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富有本土实践特色的中国

农民合作社将逐步从不稳定的中间组织形态走向稳定的组织形态。同时，可以预见，作为过程性概

念的农民合作社将于乡村治理、社会经济、供应链管理、扶贫开发等广阔视野中进一步延展其独特

的制度魅力和组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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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ation or Innovation?A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Farmers’Cooperatives

XuXuchu Wu B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swer three fundamental questions that rela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China. Are Chinese farmers’ cooperatives special? If they are special, then why? Are these cooperatives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ill cooperatives? Based on Leavitt’s organization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China as

exotic products are showing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basic organizational elements, such as goals,

participants (members),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two key

mechanisms explain the special form of Chinese farmers’ cooperatives, i.e. a congenital industrialization mechanism and an

induced legalization mechanism. The study proposes to divide “patronage” into “direct patronage” and “indirect patronage”,

taking into accounts both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operatives and their broader definition domain. It concludes that most of

Chinese farmers’ cooperatives have cooperative properties, which are industria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They are improved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in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 system. These cooperatives are not alienated or ill-shaped, but rather

innovative forms rich i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Farmers’Cooperative;Alienation; IndustrializationMechanism; LegalizationMechanism; Definition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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